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陵水黎族自治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承诺制事中事后管理实施方案

为了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

知)(国办发[2018]33号)、《海南省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

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琼府〔2019〕28 号）、《陵水黎族自治

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1、适用范围 

本方案所称工程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，主要是

指政府和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，不

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。

本县行政区域范围内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取得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建设项目，适用本方案。

二、监管内容

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单位取得施工许可之日起

3个月内，对申请人在办理施工许可时作出的承诺是否履行、

是否符合施工许可条件、是否存在虚假承诺进行核查，依

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并通过施工许可系统启动批后核查，

登记核查结果。其它非承诺范围的事中事后监管事项，按

常态化工作方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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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监管方式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承诺制事中事后监管应以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为基本手段，以“互联网+监管”为依托的改革方

向，可通过现场检查、企业访谈、电话回访、视频监控等

多种方式开展。各有关单位要合理确定并适度增大检查比

例和频次，并做到检查全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。

检查对象的抽取标准，应按月度为单位，以双随机系

统平台为依托，以审批时间为标准进行差别化监管，原则

上批准时间在三个月内的项目所占抽取比例不低于当月检

查项目的 50%。“双随机”检查项目必须进行实际检查，不

得仅通过电话了解情况。对于已经开工实施的项目，定期

制定现场核查计划，对列入现场核查计划的项目应在项目

开工后至少开展一次现场核查。

四、监管流程

（一）县行政审批局对于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作出

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，应及时向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相

关行政主管部门推送行政许可信息。县行政审批局应当汇

总每月行政审批许可信息，于每月 20日前以函件告知、公

文交换系统等方式推送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相关行政

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接

收县行政审批局推送行政许可信息之日起，县综合行政执

法局、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在 3个月内开展事中事后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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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核查。

（三）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海南省建筑市场监管

公共服务平台”启动批后核查，登记批后核查情况。

（四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供有关信息通过信息

交换平台或者函告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。由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进行查处，并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应当自

作出决定次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结果，通过

信息平台送达或函告县行政审批局、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。

发生依法需撤消、撤回行政许可情形时，县综合行政执法

局应及时告知县行政审批局，县行政审批局应当依法撤销、

撤回行政许可，并及时通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相关行

政主管部门和函告行政相对人。

五、监管措施

经核查不符合施工许可条件、存在虚假承诺的，相关

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以下监管措施：

（一）经核查不符合施工许可条件、存在虚假承诺的，

县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立即责令停工整改，撤销施工许可证，

同时中止质量和安全监督；停工整改期不得少于 3个月，

整改期内不得再次申请施工许可。

（二）按照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

对建设单位予以处罚，记入诚信不良行为记录在建筑市场

公共平台公布。

（三）被撤销施工许可，在停工整改期内的建筑工程

项目仍继续施工的，按照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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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进行顶格处罚,对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进行

通报批评，记入诚信不良行为记录在建筑市场公共平台公

布。

（四）建设单位及其在琼母公司 5年内不得采用告知

承诺制申请施工许可。

（五）经查实建设单位在保证质量和安全施工具体措

施方面作出虚假承诺或弄虚作假的，将建设单位及其法定

代表人列入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建设单位是由在琼母公司设

立的全资子公司的，对母公司予以通报批评，记入不良行

为记录，不再适用包括审批告知承诺制在内的各类工程建

设审批优惠政策，增加失信成本。

在核查期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，将建设单位直接列

入诚信“黑名单”，并对其违法违规行为予以顶格处罚。

六、其他

本方案未尽事宜，参照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

于试行建筑工程施工告知承诺制审批的通知》（琼建管

[2019]155号）执行。

本方案由县行政审批局、县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县相关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